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李沐澤

被      告    維多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張智棠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楊玉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

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三點三八計算之利

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六

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

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陸拾肆元，及

其中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伍拾肆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四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三點三八計算之利

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至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十一月十三日止，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違約金，及自民國

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

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捌佰柒拾柒元，及

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二點五九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

清償日止，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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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六個月者，就超過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叁佰伍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

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

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陸拾肆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年

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捌佰柒拾柒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維多益有限公司（下稱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

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09年12月25日簽訂借據向原

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8

日起至110年12月28日，後被告分別於111年2月17日、111年

5月25日、111年11月28日、112年5月22日及112年12月20日

提出申請書展延本金寬還及展延還款期限各6個月，共展延5

次至113年6月23日，被告維多益公司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

繳款，依借據第11條第1項約定視為全部到期，應自113年3

月13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4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

利率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3.38%。

　㈡被告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

109年12月25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9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

9年12月28日起至114年12月28日止，被告於113年4月13日未

依約繳足本金及利息，原告於113年4月18及113年9月16日對

被告行使存款抵銷，分別抵銷1,958元及2,390元，依借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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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條第1項約定視為到期，並應自113年4月13日起計算利息

及自113年5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借據第4條

第1項約定計算為3.38%。

　㈢被告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11

0年8月11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250萬元，借款期間自110年

8月12日起至115年8月12日止，被告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

繳款，依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視為到期，應自113年3月13

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4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

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2.59%。

　㈣被告維多益公司未依約清償，依約其上開所有債務均喪失期

限利益，迄今分別尚欠借款本金1,000萬元、345萬6,264

元、127萬9,877元及各該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維多益

公司自應清償前開債務。又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上開債務

之連帶保證人，即應與被告維多益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為

此，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㈤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⒉願以現金或同面額

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10期債券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五次延展申請實際上係原告所邀約，招攬被

告提出申請，非被告自願申請，且所提展延之因係原告疫情

期間先緊縮資金後遭主管機關糾正重提方案所致。另被告欠

款係因被告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

力，且第一時間聯絡原告，並非蓄意不還款。被告張智棠之

房子已被查封，希望能夠協商。又欠款金額扣除信保基金的

擔保後，實際上應該是欠780萬元，原告已扣押了被告的房

產並且扣薪水每個月三分之一，加總起來已經超過2,600萬

元，還未進行換價程序，期間一直有談和解，原告在疫情期

間就被告申請紓困時有違約，原告主張之利息違約金是在展

延過程中態度不定才導致積欠如此高的金額，被告不否認此

債權債務關係，然原告當初在核貸時有超額貸放的情形，應

酌情讓被告減免，希望酌情減免滯納金包含本件的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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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假執行。

三、經查：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各該借據（企業戶專

用）、請領貸款書、客戶往來帳戶查詢、放款中心利率查

詢、變更帳務沖抵順序內容查詢、申請書（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影響之企業申請展延借款期限、寬限期專用）等

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69頁），核屬相符，堪認可採。

　㈡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信保基金係政府編列預算捐助，設立目的在對具有發展潛力

但擔保不足之中小企業及其他經信保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經

經濟部核准之保證對象，提供信用保證，以補充借款人及其

保證人（下稱借保人）之信用，協助其獲得金融機構之資金

融通以健全發展，進而促進整體經濟之成長，及社會安定與

繁榮。即以提供信用保證分擔金融機構授信風險，提高金融

機構對上述保證對象提供信用融資之信心，而非分擔或減輕

借保人之清償責任，故經信保基金保證之授信案件到期時如

無法全部受償，信保基金與承貸銀行約定在符合一定條件

下，承貸銀行可請信保基金先行交付代位之備償款項。而信

保基金交付前述備償款項，旨在補足承貸銀行之資金缺口，

與民法之（代位）清償行為有所不同，換言之，在金融業對

中小企業之授信案件已屆清償期發生授信逾期或信用發生危

機時，金融業依照契約應採取一定之追償措施，如仍未獲清

償，於一定期間可依契約請求信保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惟

經授信之該中小企業之給付及賠償責任並不因此解免，金融

業依約仍應繼續追償，如追索得到部分清償時，應匯還與信

保基金，可認信保基金係基於與金融機構間係契約關係而暫

為賠償，該給付並非具有代位清償之性質，且不發生法定移

轉之效力，被告等之清償責任並不因而解除。是被告抗辯原

告之債權扣除信保基金擔保應僅780萬元等語，並無可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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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又被告雖抗辯原告已經扣押被告之房屋及薪資，加總已超過

2,600萬元等語，惟兩造均自承尚未進行換價程序（見本院

卷第128頁），則原告之債權尚未受償，被告自仍應負清償

責任。

　⒊另被告所辯原告當初核貸時超額貸放乙節，被告既不否認向

原告借款並已取得款項之事實，則被告自當依約清償，原告

核貸時有無超額貸放情事尚無從減免被告應負之清償責任，

被告辯稱應減免債務，洵非可採。至於被告所稱因被告與客

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力，且第一時間

聯絡原告，並非蓄意不還款等情，僅係被告無法還款之原

因，亦無法據為得減免被告債務或被告得拒絕或延期清償債

務之理由。

　⒋再被告固抗辯被告五次延展申請實際上係原告所邀約，招攬

被告提出申請，非被告自願申請，且所提展延之因係原告疫

情期間先緊縮資金後遭主管機關糾正重提方案所致，原告在

疫情期間就被告申請紓困時有違約，原告主張之利息違約金

是在展延過程中態度不定才導致積欠如此高的金額等語，惟

查，被告自承因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

款能力，顯見被告於延展申請或申請紓困前已有無法依約還

款違約情事，縱被告申請延期係原告所提建議，被告亦同意

為之，且被告紓困申請或延展申請本即由原告審酌相關情況

再決定是否准駁，縱原告拒絕被告申請，亦難認原告有違約

情事。又於原告未同意前，被告仍應依約償還本金、利息，

故被告累積積欠之利息、違約金實係因被告未依約清償所

致，與原告是否即時同意或拒絕紓困或展延要屬無涉，被告

上開所辯均無從減免其應負之清償責任。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抗辯並非可採。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

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

第3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

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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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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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李沐澤
被      告    維多益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張智棠


被      告    楊玉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三點三八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陸拾肆元，及其中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伍拾肆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三點三八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至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止，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違約金，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捌佰柒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五九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就超過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叁佰伍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陸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捌佰柒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維多益有限公司（下稱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09年12月25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8日起至110年12月28日，後被告分別於111年2月17日、111年5月25日、111年11月28日、112年5月22日及112年12月20日提出申請書展延本金寬還及展延還款期限各6個月，共展延5次至113年6月23日，被告維多益公司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繳款，依借據第11條第1項約定視為全部到期，應自113年3月13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4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3.38%。
　㈡被告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2月25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9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8日起至114年12月28日止，被告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繳足本金及利息，原告於113年4月18及113年9月16日對被告行使存款抵銷，分別抵銷1,958元及2,390元，依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視為到期，並應自113年4月13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5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3.38%。
　㈢被告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110年8月11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250萬元，借款期間自110年8月12日起至115年8月12日止，被告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繳款，依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視為到期，應自113年3月13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4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2.59%。
　㈣被告維多益公司未依約清償，依約其上開所有債務均喪失期限利益，迄今分別尚欠借款本金1,000萬元、345萬6,264元、127萬9,877元及各該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維多益公司自應清償前開債務。又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即應與被告維多益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為此，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㈤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⒉願以現金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10期債券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五次延展申請實際上係原告所邀約，招攬被告提出申請，非被告自願申請，且所提展延之因係原告疫情期間先緊縮資金後遭主管機關糾正重提方案所致。另被告欠款係因被告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力，且第一時間聯絡原告，並非蓄意不還款。被告張智棠之房子已被查封，希望能夠協商。又欠款金額扣除信保基金的擔保後，實際上應該是欠780萬元，原告已扣押了被告的房產並且扣薪水每個月三分之一，加總起來已經超過2,600萬元，還未進行換價程序，期間一直有談和解，原告在疫情期間就被告申請紓困時有違約，原告主張之利息違約金是在展延過程中態度不定才導致積欠如此高的金額，被告不否認此債權債務關係，然原告當初在核貸時有超額貸放的情形，應酌情讓被告減免，希望酌情減免滯納金包含本件的訴訟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假執行。
三、經查：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各該借據（企業戶專用）、請領貸款書、客戶往來帳戶查詢、放款中心利率查詢、變更帳務沖抵順序內容查詢、申請書（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企業申請展延借款期限、寬限期專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69頁），核屬相符，堪認可採。
　㈡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信保基金係政府編列預算捐助，設立目的在對具有發展潛力但擔保不足之中小企業及其他經信保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經經濟部核准之保證對象，提供信用保證，以補充借款人及其保證人（下稱借保人）之信用，協助其獲得金融機構之資金融通以健全發展，進而促進整體經濟之成長，及社會安定與繁榮。即以提供信用保證分擔金融機構授信風險，提高金融機構對上述保證對象提供信用融資之信心，而非分擔或減輕借保人之清償責任，故經信保基金保證之授信案件到期時如無法全部受償，信保基金與承貸銀行約定在符合一定條件下，承貸銀行可請信保基金先行交付代位之備償款項。而信保基金交付前述備償款項，旨在補足承貸銀行之資金缺口，與民法之（代位）清償行為有所不同，換言之，在金融業對中小企業之授信案件已屆清償期發生授信逾期或信用發生危機時，金融業依照契約應採取一定之追償措施，如仍未獲清償，於一定期間可依契約請求信保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惟經授信之該中小企業之給付及賠償責任並不因此解免，金融業依約仍應繼續追償，如追索得到部分清償時，應匯還與信保基金，可認信保基金係基於與金融機構間係契約關係而暫為賠償，該給付並非具有代位清償之性質，且不發生法定移轉之效力，被告等之清償責任並不因而解除。是被告抗辯原告之債權扣除信保基金擔保應僅780萬元等語，並無可採。　　
　⒉又被告雖抗辯原告已經扣押被告之房屋及薪資，加總已超過2,600萬元等語，惟兩造均自承尚未進行換價程序（見本院卷第128頁），則原告之債權尚未受償，被告自仍應負清償責任。
　⒊另被告所辯原告當初核貸時超額貸放乙節，被告既不否認向原告借款並已取得款項之事實，則被告自當依約清償，原告核貸時有無超額貸放情事尚無從減免被告應負之清償責任，被告辯稱應減免債務，洵非可採。至於被告所稱因被告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力，且第一時間聯絡原告，並非蓄意不還款等情，僅係被告無法還款之原因，亦無法據為得減免被告債務或被告得拒絕或延期清償債務之理由。
　⒋再被告固抗辯被告五次延展申請實際上係原告所邀約，招攬被告提出申請，非被告自願申請，且所提展延之因係原告疫情期間先緊縮資金後遭主管機關糾正重提方案所致，原告在疫情期間就被告申請紓困時有違約，原告主張之利息違約金是在展延過程中態度不定才導致積欠如此高的金額等語，惟查，被告自承因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力，顯見被告於延展申請或申請紓困前已有無法依約還款違約情事，縱被告申請延期係原告所提建議，被告亦同意為之，且被告紓困申請或延展申請本即由原告審酌相關情況再決定是否准駁，縱原告拒絕被告申請，亦難認原告有違約情事。又於原告未同意前，被告仍應依約償還本金、利息，故被告累積積欠之利息、違約金實係因被告未依約清償所致，與原告是否即時同意或拒絕紓困或展延要屬無涉，被告上開所辯均無從減免其應負之清償責任。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抗辯並非可採。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李沐澤

被      告    維多益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張智棠



被      告    楊玉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

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三點三八計算之利息

，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六個

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

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陸拾肆元，及

其中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伍拾肆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四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三點三八計算之利

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至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十一月十三日止，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違約金，及自民國

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

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捌佰柒拾柒元，及

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二點五九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

清償日止，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

過六個月者，就超過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叁佰伍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

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

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陸拾肆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年

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捌佰柒拾柒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維多益有限公司（下稱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

    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09年12月25日簽訂借據向原

    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8

    日起至110年12月28日，後被告分別於111年2月17日、111年

    5月25日、111年11月28日、112年5月22日及112年12月20日

    提出申請書展延本金寬還及展延還款期限各6個月，共展延5

    次至113年6月23日，被告維多益公司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

    繳款，依借據第11條第1項約定視為全部到期，應自113年3

    月13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4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

    利率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3.38%。

　㈡被告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1

    09年12月25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9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

    年12月28日起至114年12月28日止，被告於113年4月13日未

    依約繳足本金及利息，原告於113年4月18及113年9月16日對

    被告行使存款抵銷，分別抵銷1,958元及2,390元，依借據第

    10條第1項約定視為到期，並應自113年4月13日起計算利息

    及自113年5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借據第4條

    第1項約定計算為3.38%。

　㈢被告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110

    年8月11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250萬元，借款期間自110年8

    月12日起至115年8月12日止，被告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繳

    款，依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視為到期，應自113年3月13日

    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4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

    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2.59%。

　㈣被告維多益公司未依約清償，依約其上開所有債務均喪失期

    限利益，迄今分別尚欠借款本金1,000萬元、345萬6,264元

    、127萬9,877元及各該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維多益公

    司自應清償前開債務。又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上開債務之

    連帶保證人，即應與被告維多益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為此

    ，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㈤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⒉願以現金或同面額之

    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10期債券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五次延展申請實際上係原告所邀約，招攬被

    告提出申請，非被告自願申請，且所提展延之因係原告疫情

    期間先緊縮資金後遭主管機關糾正重提方案所致。另被告欠

    款係因被告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

    力，且第一時間聯絡原告，並非蓄意不還款。被告張智棠之

    房子已被查封，希望能夠協商。又欠款金額扣除信保基金的

    擔保後，實際上應該是欠780萬元，原告已扣押了被告的房

    產並且扣薪水每個月三分之一，加總起來已經超過2,600萬

    元，還未進行換價程序，期間一直有談和解，原告在疫情期

    間就被告申請紓困時有違約，原告主張之利息違約金是在展

    延過程中態度不定才導致積欠如此高的金額，被告不否認此

    債權債務關係，然原告當初在核貸時有超額貸放的情形，應

    酌情讓被告減免，希望酌情減免滯納金包含本件的訴訟費用

    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假執行。

三、經查：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各該借據（企業戶專用）

    、請領貸款書、客戶往來帳戶查詢、放款中心利率查詢、變

    更帳務沖抵順序內容查詢、申請書（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影響之企業申請展延借款期限、寬限期專用）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15至69頁），核屬相符，堪認可採。

　㈡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信保基金係政府編列預算捐助，設立目的在對具有發展潛力

    但擔保不足之中小企業及其他經信保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經

    經濟部核准之保證對象，提供信用保證，以補充借款人及其

    保證人（下稱借保人）之信用，協助其獲得金融機構之資金

    融通以健全發展，進而促進整體經濟之成長，及社會安定與

    繁榮。即以提供信用保證分擔金融機構授信風險，提高金融

    機構對上述保證對象提供信用融資之信心，而非分擔或減輕

    借保人之清償責任，故經信保基金保證之授信案件到期時如

    無法全部受償，信保基金與承貸銀行約定在符合一定條件下

    ，承貸銀行可請信保基金先行交付代位之備償款項。而信保

    基金交付前述備償款項，旨在補足承貸銀行之資金缺口，與

    民法之（代位）清償行為有所不同，換言之，在金融業對中

    小企業之授信案件已屆清償期發生授信逾期或信用發生危機

    時，金融業依照契約應採取一定之追償措施，如仍未獲清償

    ，於一定期間可依契約請求信保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惟經

    授信之該中小企業之給付及賠償責任並不因此解免，金融業

    依約仍應繼續追償，如追索得到部分清償時，應匯還與信保

    基金，可認信保基金係基於與金融機構間係契約關係而暫為

    賠償，該給付並非具有代位清償之性質，且不發生法定移轉

    之效力，被告等之清償責任並不因而解除。是被告抗辯原告

    之債權扣除信保基金擔保應僅780萬元等語，並無可採。　

    　

　⒉又被告雖抗辯原告已經扣押被告之房屋及薪資，加總已超過2

    ,600萬元等語，惟兩造均自承尚未進行換價程序（見本院卷

    第128頁），則原告之債權尚未受償，被告自仍應負清償責

    任。

　⒊另被告所辯原告當初核貸時超額貸放乙節，被告既不否認向

    原告借款並已取得款項之事實，則被告自當依約清償，原告

    核貸時有無超額貸放情事尚無從減免被告應負之清償責任，

    被告辯稱應減免債務，洵非可採。至於被告所稱因被告與客

    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力，且第一時間

    聯絡原告，並非蓄意不還款等情，僅係被告無法還款之原因

    ，亦無法據為得減免被告債務或被告得拒絕或延期清償債務

    之理由。

　⒋再被告固抗辯被告五次延展申請實際上係原告所邀約，招攬

    被告提出申請，非被告自願申請，且所提展延之因係原告疫

    情期間先緊縮資金後遭主管機關糾正重提方案所致，原告在

    疫情期間就被告申請紓困時有違約，原告主張之利息違約金

    是在展延過程中態度不定才導致積欠如此高的金額等語，惟

    查，被告自承因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

    款能力，顯見被告於延展申請或申請紓困前已有無法依約還

    款違約情事，縱被告申請延期係原告所提建議，被告亦同意

    為之，且被告紓困申請或延展申請本即由原告審酌相關情況

    再決定是否准駁，縱原告拒絕被告申請，亦難認原告有違約

    情事。又於原告未同意前，被告仍應依約償還本金、利息，

    故被告累積積欠之利息、違約金實係因被告未依約清償所致

    ，與原告是否即時同意或拒絕紓困或展延要屬無涉，被告上

    開所辯均無從減免其應負之清償責任。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抗辯並非可採。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

    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

    第3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

    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及

    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李沐澤

被      告    維多益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張智棠



被      告    楊玉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三點三八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陸拾肆元，及其中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伍拾肆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三點三八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至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止，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違約金，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捌佰柒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五九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就超過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叁佰伍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叁佰肆拾伍萬陸仟貳佰陸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或同面額之一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第十期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捌佰柒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維多益有限公司（下稱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09年12月25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8日起至110年12月28日，後被告分別於111年2月17日、111年5月25日、111年11月28日、112年5月22日及112年12月20日提出申請書展延本金寬還及展延還款期限各6個月，共展延5次至113年6月23日，被告維多益公司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繳款，依借據第11條第1項約定視為全部到期，應自113年3月13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4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3.38%。

　㈡被告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2月25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9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8日起至114年12月28日止，被告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繳足本金及利息，原告於113年4月18及113年9月16日對被告行使存款抵銷，分別抵銷1,958元及2,390元，依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視為到期，並應自113年4月13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5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3.38%。

　㈢被告維多益公司邀同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連帶保證人於110年8月11日簽訂借據向原告借款250萬元，借款期間自110年8月12日起至115年8月12日止，被告於113年4月13日未依約繳款，依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視為到期，應自113年3月13日起計算利息及自113年4月14日加計違約金，到期時之利率依借據第4條第1項約定計算為2.59%。

　㈣被告維多益公司未依約清償，依約其上開所有債務均喪失期限利益，迄今分別尚欠借款本金1,000萬元、345萬6,264元、127萬9,877元及各該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維多益公司自應清償前開債務。又被告張智棠、楊玉奇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即應與被告維多益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為此，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㈤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⒉願以現金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10期債券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五次延展申請實際上係原告所邀約，招攬被告提出申請，非被告自願申請，且所提展延之因係原告疫情期間先緊縮資金後遭主管機關糾正重提方案所致。另被告欠款係因被告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力，且第一時間聯絡原告，並非蓄意不還款。被告張智棠之房子已被查封，希望能夠協商。又欠款金額扣除信保基金的擔保後，實際上應該是欠780萬元，原告已扣押了被告的房產並且扣薪水每個月三分之一，加總起來已經超過2,600萬元，還未進行換價程序，期間一直有談和解，原告在疫情期間就被告申請紓困時有違約，原告主張之利息違約金是在展延過程中態度不定才導致積欠如此高的金額，被告不否認此債權債務關係，然原告當初在核貸時有超額貸放的情形，應酌情讓被告減免，希望酌情減免滯納金包含本件的訴訟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假執行。

三、經查：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各該借據（企業戶專用）、請領貸款書、客戶往來帳戶查詢、放款中心利率查詢、變更帳務沖抵順序內容查詢、申請書（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企業申請展延借款期限、寬限期專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69頁），核屬相符，堪認可採。

　㈡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信保基金係政府編列預算捐助，設立目的在對具有發展潛力但擔保不足之中小企業及其他經信保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經經濟部核准之保證對象，提供信用保證，以補充借款人及其保證人（下稱借保人）之信用，協助其獲得金融機構之資金融通以健全發展，進而促進整體經濟之成長，及社會安定與繁榮。即以提供信用保證分擔金融機構授信風險，提高金融機構對上述保證對象提供信用融資之信心，而非分擔或減輕借保人之清償責任，故經信保基金保證之授信案件到期時如無法全部受償，信保基金與承貸銀行約定在符合一定條件下，承貸銀行可請信保基金先行交付代位之備償款項。而信保基金交付前述備償款項，旨在補足承貸銀行之資金缺口，與民法之（代位）清償行為有所不同，換言之，在金融業對中小企業之授信案件已屆清償期發生授信逾期或信用發生危機時，金融業依照契約應採取一定之追償措施，如仍未獲清償，於一定期間可依契約請求信保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惟經授信之該中小企業之給付及賠償責任並不因此解免，金融業依約仍應繼續追償，如追索得到部分清償時，應匯還與信保基金，可認信保基金係基於與金融機構間係契約關係而暫為賠償，該給付並非具有代位清償之性質，且不發生法定移轉之效力，被告等之清償責任並不因而解除。是被告抗辯原告之債權扣除信保基金擔保應僅780萬元等語，並無可採。　　

　⒉又被告雖抗辯原告已經扣押被告之房屋及薪資，加總已超過2,600萬元等語，惟兩造均自承尚未進行換價程序（見本院卷第128頁），則原告之債權尚未受償，被告自仍應負清償責任。

　⒊另被告所辯原告當初核貸時超額貸放乙節，被告既不否認向原告借款並已取得款項之事實，則被告自當依約清償，原告核貸時有無超額貸放情事尚無從減免被告應負之清償責任，被告辯稱應減免債務，洵非可採。至於被告所稱因被告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力，且第一時間聯絡原告，並非蓄意不還款等情，僅係被告無法還款之原因，亦無法據為得減免被告債務或被告得拒絕或延期清償債務之理由。

　⒋再被告固抗辯被告五次延展申請實際上係原告所邀約，招攬被告提出申請，非被告自願申請，且所提展延之因係原告疫情期間先緊縮資金後遭主管機關糾正重提方案所致，原告在疫情期間就被告申請紓困時有違約，原告主張之利息違約金是在展延過程中態度不定才導致積欠如此高的金額等語，惟查，被告自承因與客戶間訴訟致營運金流縮小，影響正常還款能力，顯見被告於延展申請或申請紓困前已有無法依約還款違約情事，縱被告申請延期係原告所提建議，被告亦同意為之，且被告紓困申請或延展申請本即由原告審酌相關情況再決定是否准駁，縱原告拒絕被告申請，亦難認原告有違約情事。又於原告未同意前，被告仍應依約償還本金、利息，故被告累積積欠之利息、違約金實係因被告未依約清償所致，與原告是否即時同意或拒絕紓困或展延要屬無涉，被告上開所辯均無從減免其應負之清償責任。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抗辯並非可採。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